(新北市社會福利財團法人名稱)誠信經營規範(範本)
本規範經本會○年○月○日第○屆第○次董事會決議通過
1、 (新北市社會福利財團法人名稱)（以下簡稱本會）捐助章程第○條規定：「○○○○○○。」（註：請填列財團法人捐助章程所訂之設立宗旨）
2、 本會依據捐助章程第○條規定，辦理下列業務：（註：請填列財團法人捐助章程所訂之目的事業）
(一)關於兒童福利事項。
(二)關於青少年福利事項。
(三)關於婦女福利事項。
(四)關於老人福利事項。
(五)關於身心障礙者福利事項。
(六)關於各項急難救助事項。
(七)關於低收入戶補助事項。
(八)關於志願服務事項。
(九)關於災害(變)救助事項。
(十)其他有關社會福利慈善事業事項。
(十一)接受主管機關指導辦理事項。
本會應本於捐助章程所定之設立宗旨，積極落實前項任務。
3、 本會應恪遵財團法人法、個人資料保護法、公益勸募條例及其他相關法令之義務，落實誠信經營。
4、 本會應訂定下列防範不誠信行為之作業程序:
(一)發現有利益衝突之申報及處理程序。
(二)交易對象及業務往來對象有不誠信行為之處理程序。
(三)對於具有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活動，分析並加強防範之處理程序。
(四)提供違反誠信經營規範之保密檢舉管道及處理程序。
(五)對違反者採取紀律處分之程序。
5、 本會董事、監察人、執行長與和執行長職位相當之人及其他從業人員執行職務有利益衝突者，應自行迴避。
前項所稱利益衝突，指本會董事、監察人、執行長與和執行長職位相當之人及其他從業人員執行職務時，得因其作為或不作為，直接或間接使本人或其關係人獲取利益之情形。
前項所稱關係人，指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
6、 本會應主動公開並定期更新下列資訊，但財團法人法、個人資料保護法或其他法律規定不應公開者，不予公開:
(一)捐助章程。
(二)董事、監察人名冊。（註：有置監察人者，始公開監察人名冊）
(三)年度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
(四)年度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
(五)風險評估報告。(註：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與洗錢或資恐高風險國家或
    地區有關者，始公開風險評估報告)
(六)監察人報告書。（註：有置監察人者，始公開監察報告書）
(七)接受補助、捐贈名單清冊及支付獎助、捐贈名單清冊。
(八)其他為利公眾監督之必要，經主管機關指定應限期公開之資訊。
7、 本會應定期向董事、監察人、執行長與和執行長職位相當之人及其他從業人員說明誠信經營政策，並定期辦理教育訓練。
8、 （註：由法人自行補充）
9、 本規範經本會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註：本文劃底線部分，係為引導本市所轄社會福利財團法人撰寫本文參考之用，請完成本文後，逕自刪除。

